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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有奖发票活动经费项目 
绩效评价报告 

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1.项目背景 

依据济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下发的

《关于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的通知》（济财税〔2020〕8 号）文

件精神，自 2020 年 8 月起，济宁广播电视台组织开展有奖发

票活动。通过活动推广实施，实现促进居民消费、增强地方经

济活力、有效推进综合治税的目标。 

2.项目主要内容 

该活动主要适用于在济宁市辖区内的个人消费，不适用于

单位消费。根据通知要求，该项目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组织

开展。 

3.项目实施情况 

有奖发票活动 2023 年度共举办 12 期，每期奖金总额为

20.00 万元，每期设置场内现场抽奖 36 名、场外即时开奖 9956

名及特别奖 8 名，共计 10000 名。 

4.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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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目 2023 年度预算资金 300.00 万元，全部来源于本级

财政拨款。2023 年度项目资金支出 261.54 万元，其中活动奖

金 199.14 万元、活动宣传制作费 60.00 万元、公证费 2.40 万元。 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 

通过活动开展，增强消费者主动索要发票意识，调动广大

消费者索要发票积极性，实现“以票控税”，堵塞税收漏洞，实

现地方税收应收尽收，提高税收征管质量，增加财政收入。 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评价思路、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

1.评价思路 

绩效评价工作组依据 2023 年度有奖发票活动经费项目资

料和实际情况，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，对发票开

奖活动宣传的有效性、开奖流程的合规性、项目实施取得成效

深入分析，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，为下一步预算资金

安排和政策优化调整提供有效依据。 

2.评价指标体系 

该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 4 个一级指标、13 个二级指

标和 20 个三级指标。 

3.评价标准 

项目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，总分

100 分，等级划分为四档：90（含）—100 分为优、80（含）



 — 3 —

—90 分为良、60（含）—80 分为中、60 分以下为差。 

（二）评价组织实施 

一是前期准备。成立评价工作组，通过座谈、调研等方式

了解项目情况，收集相关资料，拟定实施方案。二是组织实施。

评价工作组对济宁广播电视台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分类、汇总

和分析，开展现场评价。梳理问题清单，形成评价初步结论，

与济宁广播电视台交换意见。三是提交报告。初稿撰写完成经

专家予以论证后形成终稿。 

三、评价结论及分析 

（一）综合评价结论 

该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64.91 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中”。 

（二）指标分析 

1.决策指标分析 

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。项目立项

审批程序规范。但该项目所设绩效指标不够全面、不够合理。 

2.过程指标分析 

该项目 2023 年预算金额 300.00 万元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

31 日实际到位 300.00 万元，实际支出 261.54 万元，预算执行

率 87.18%。主要原因是部分发票不符合兑奖规则，未予兑奖。

资金使用符合项目支出规定用途，未发现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

虚列开支等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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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产出指标分析 

济宁广播电视台通过电视、自媒体等渠道按期完成广告宣

传工作。2023 年计划收集发票数量 30 万张以上，实际收集

40.83 万张，完成率 136.10%。该活动开兑奖及时，符合文件

规定。 

4.效益指标分析 

该项目从参与人数来看，对税收增长促进作用不明显。根

据调查问卷结果，社会公众发票索要积极性未见明显提升。 

四、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

（一）有奖发票活动宣传不到位 

有奖发票活动宣传渠道较为狭窄，社会公众知晓率较低，

参与人数较上一年度明显减少。 

（二）项目实施成效较差 

有奖发票活动对税收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，个人开具的

发票税率较低或免税，财政资金投入与实际产出不匹配，消费

者索要发票意识未显著提升。 

（三）发票电子化改革起到了本政策的替代作用 

“金税四期”全国统一税收征管系统，实现了各单位、银行

等机构之间信息共享，使税务部门更加全面、准确地掌握企业

和个人的相关信息，能快速识别出异常纳税行为和潜在税收风

险，对于堵塞税收漏洞起到积极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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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建议 

综上，该政策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，投入产出比较低，实

施成效较差，建议取消。 


